第一条  为了规范慈善组织认定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慈善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其登记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进行慈善组织认定。
    第四条  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时具备相应的社会组织法人登记条件；
    （二）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业务范围符合《慈善法》第三条的规定；申请时的上一年度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符合国务院民政部门关于慈善组织的规定；
    （三）不以营利为目的，收益和营运结余全部用于章程规定的慈善目的；财产及其孳息没有在发起人、捐赠人或者本组织成员中分配；章程中有关于剩余财产转给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慈善组织的规定；
    （四）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和合理的薪酬制度；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认定为慈善组织：
    （一）有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的不得担任慈善组织负责人的情形的；
    （二）申请前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申请时被民政部门列入异常名录的；
    （四）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行为的。
    第六条  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社会团体应当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应当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还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
    第七条  申请认定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以及不存在第五条所列情形的书面承诺；
    （三）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召开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
    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除前款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关于申请理由、慈善宗旨、开展慈善活动等情况的说明；
    （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含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专项审计。
    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还应当提交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的证明材料。
    第八条  民政部门自收到全部有效材料后，应当依法进行审核。
    情况复杂的，民政部门可以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或者通过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也可以根据需要对该组织进行实地考察。
    第九条  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予以认定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不予认定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条  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由民政部门换发登记证书，标明慈善组织属性。
    慈善组织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依照税法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第十一条  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在申请时弄虚作假的，由民政部门撤销慈善组织的认定，将该组织及直接责任人纳入信用记录，并向社会公布。
    对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属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民政部门通报有关部门。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民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